 

南宁银发〔2017〕355号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

金融支持广西边境贸易发展的指导意见

人民银行百色、防城港、崇左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宁分行，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区农村信用联社，广西北部湾银行，柳州银行，桂林银行，各外资银行南宁分行：

为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要求，促进广西边境贸易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17〕50号）和《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72号）等有关精神，现就金融支持广西边境贸易发展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加强货币信贷政策引导，加大对边境口岸经济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调剂和引导信贷资源，加大对边境地区经济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在遵循商业原则及风险可控前提下，对沿边地区分支机构适度调整授信审批权限。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开发适合边境地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开展与边境贸易相关的各项金融服务。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依法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合作开展边境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二、发挥银行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自律机制作用，优化边境贸易结算环境

（一）银行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自律机制成员行应加强对边境地区分支机构的业务指导，不断完善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督促边境地区分支机构合规、审慎开展边境贸易结算业务。

（二）鼓励银行外汇业务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自律机制牵头组织成员行与越南商业银行开展跨境金融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双边本币结算业务合作水平，完善人民币对越南盾、人民币对柬埔寨瑞尔银行挂牌汇率定价机制。

三、完善边境贸易结算管理，促进贸易收支便利化

（一）简化流程，便利边境贸易企业收结汇。A类企业的货物贸易外汇收入暂不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结汇，提高边境贸易企业资金运用效率。继续推广经常项目外汇资金轧差净额结算试点政策。

（二）继续完善边境贸易企业差异化管理措施。对边境贸易企业实施跨境收支差异化管理措施，进一步提升跨境收支监管服务水平，切实推动边境贸易跨境结算业务健康发展。

（三）提高边境小额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继续推进边境小额贸易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完善边境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提高边境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效率。

（四）推进边民互市贸易结算创新，提升结算效率和管理水平。支持边境地区结合边民互市贸易特点，创新边民互市贸易人民币结算模式，完善边民互市贸易结算管理，引导边民互市贸易结算通过银行渠道办理。

（五）推动人民币对越南盾现钞兑换业务。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人民币和越南盾现钞跨境调运业务，支持货币兑换特许机构开展人民币对越南盾的现钞兑换业务。

四、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防范金融风险

（一）依法支持和保障真实、合规的边境贸易跨境收付需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边境贸易跨境收付进行尽职审查，基于“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的展业三原则，按照现有规定对相关业务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防范资本项目性质的资金或其他违规资金以边境贸易名义实现跨境流动。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现有规定做好数据报送工作，提高数据报送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切实履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义务。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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